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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

為使本市中小學行動載具及相關資訊設備得以有效管理及提升使用效率，特

訂定本要點。

貳、實施對象：本市各國民中小學。

參、實施方式：

1、 載具及設備係指參與本府薦送申請中央及市府相關計畫，所補助購置

之行動載具：如平板電腦、筆記型電腦及其配件，VR一體機、行動電

源車、電信公司行動網路門號（SIM卡）及行動網路分享器等數位學習

設備。

2、 各校之行動載具及相關設備，平日由學校自行規劃校內使用事宜，本

府教育處教育網路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協助技術支援。

3、 各校經由中央或市府計畫配置之行動載具，應充分使用於教學現場，

據以提升學生之學習成效。

4、 因應重大疫情之發展或緊急事故，為利學生持續進行學習（校內外或

遠距、線上學習等），各校應配合本中心統一調度行動載具及設備。

（1） 可借用對象：本市轄管各國民中小學學生因數位學習所需，或遇

緊急事件、疫情影響須居家學習之經濟弱勢學生及多子女同住家

庭者。

前述經濟弱勢學生包含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其他經學校認定

者，且經學校評估其家中確無線上學習設備可供進行居家線上學

習者。



（2） 調度順位：先以校內既有載具及設備調度借用，若不敷需求時再

向本中心申請調度借用，本中心將以需求校鄰近學校為優先調度

借用學校。

（3） 學校需盤整校內現有資源，並定期辦理線上教學演練，師生於使

用事前均須熟悉操作軟硬體，調整教學模式。

（4） 啟動調度：學校既有設備不足時，由校方向本中心申請調度借用。

（5） 載具及設備歸還：

1. 校內借出：

設備歸還時，學校應會同學生檢視歸還之設備狀況，並確認

設備完整性始完成歸還手續。另為保護個人隱私，歸還前學

生應自行登出或刪除所有帳號，歸還後設備內仍有私人檔案

者，學校得不經詢問逕行刪除。

2. 跨校調度：

宜採批次借用及歸還方式辦理，由借出學校及借用學校共同

檢查及確認點交各項借用之設備（包括電源線等相關配件），

借用學校應於歸還前完成設備清消及學生資料清除確認。

（6） 學生借用載具及設備注意事項：

1. 載具及設備為支援學生進行居家學習所需，須依學校指派學

習任務使用，不得用於其他用途。設備及網路使用應遵守著

作權法、個人資料保護法、臺灣學術網路使用規範與國際網

際網路規範及相關法令規定，若因學生使用之故意或過失導

致觸犯法規者，由學生及其監護人自行承擔法律責任。

2. 設備借期以學生因緊急事故或重大疫情需在家自主學習為主，



結束居家學習後 3日內應辦理歸還。

3. 每位學生同一時間限借用一套設備。

4. 學生於收到設備時，應當場確認設備是否正常及齊全，如有

問題應立即反應，完成借用後如衍生毀損問題，應照價賠償

以修復原有功能。

5. 設備僅提供學習之用，學生應自行備份相關資料檔案；使用

完畢後，應自行刪除個人檔案，學校不負保存檔案之責任。

6. 學生於借用期間應善盡保管之責，避免借用之載具或設備污

損，並應遠離易使設備損壞之環境，且禁止轉借他人使用。

7. 借用之載具或設備遭惡意損壞、丟失或盜竊造成無法歸還時，

需立即通知教師或學校，並依其嚴重性報案備查。

8. 借用載具或設備須妥善保管，不可毀損標籤（如財產標籤、

型號貼紙等）、不恣意改裝（如換殼、貼紙、其他裝飾品

等）、或毀損（如屏幕破碎、外殼破裂、水漬等）。

9. 學生使用設備期間不可任意拆卸設備（含配件）機體及更壞、

破解該設備原已安裝預設之作業系統及應用軟體等，亦不得

變更系統原始設定。

肆、 損壞、遺失處理與賠償：

學生借用之設備發生故障或缺損等相關問題時，學生及其監護人須負相關

賠償責任。

1、 學生家長或監護人應負擔設備硬體於借用期間因非正常使用導致損壞

需送廠商維修時之維修費用。

2、 借用設備或相關配件遺失或損壞程度致無法修復時，學生家長或監護



人須購買同廠牌、同規格，或功能不低於原借用設備之新品，或以校

方原購買金額照價賠償。

3、 賠償設備需於 30天內完成作業程序。

壹、 其他注意事項

1、 遇有特殊情形，學校有權通知借用學生提前歸還借用之設備並請學生

配合辦理。

2、 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本府及學校得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3、 學生借用前應了解本要點所訂定借用人之權利與義務，方得進行借用。

4、 各校執行遇有困難時應即時向教育處反應。

5、 各校得依本要點訂定校內行動載具及相關設備借用辦理。


